
关于湖南桃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关联方授信及贷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关联客户名称、各期授信额度、贷款情况、是否存在逾期、审批程序是否合规，说明关联方授信监管指标是否达标，是否存在行政处罚风险。请会计师、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申请人结合本次定向发行方案中发行价格的确定情况等，进一步明确并更新披露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3.申请材料显示，目前申请人的已质押股份合计6215万股、占申请人总股本的19.73%，已冻结股份合计4373.75万股、占申请人总股本的13.88%。请申请人说明股份质押的原因，是否存在已质押的股份被处置而导致申请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风险；申请人股份冻结的原因，股权是否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股份冻结的其他情形，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况。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